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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新加坡 

[1998年 6月 15日] 

   一般评论 

1. 同委员会过去提交的文件一样,在 1996 年 5 月 6 日至 7 月 26 日举行的第四十
八届会议上一读时通过的这些条款草案和评注把有助于国际法的发展和编纂的许多

国际文书结合起来 这份文件无疑符合组成委员会的著名法学家当之无愧的声誉

这一系列关于国家国际责任的条款草案和评注是几十年对根据拟议法和现行法原则

进行有争议但却也是坚持不懈的研究和仔细审查后所获得的令人赞扬的成果 它或

许通过对条款的评注明确区分了突出委员会卓越工作的这两项原则 这个评注无疑

是委员会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国际法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的令人鼓舞的象征  

2.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对这个涉及面广泛和意义深远的文件作一些简短的评论和
说明 委员会无疑已审议了这些意见,但仍然提出这些意见是为了强调,如果不经过
进一步讨论就通过这些原则,就可能引起的有争议的问题 我们的评论并非详尽无

遗,是针对以下方面: 

   A. 根据第 40条确定 受害国  

3. 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成为受害国,这对分配某些优惠是至关重要
的 把一个国家确定为受害国,就使它对犯下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具有一种特殊地
位 这种地位进而允许受害国要求采取不利于犯下不法行为国家的补救措施,这些
补救措施之一包括本来应被视为国际不法行为 但被作为合法反措施而不列入不法

行为的行动 因此,确定受害国的程序对使那些后来采取的本来是非法的行为合法
化是至关重要的 这或许是委员会在国家责任领域工作最重要的方面  

4. 从对第 40 条的评注可以清楚地看出,委员会认识到对给予 受害国 地位的鉴

定程序有着争议 一个国家如要声称它是第 40 条规定的受害国,该国首先必须表明
它声称受到侵犯的权利是国际法的一项 主要 规则,并表明它们是受这种主要规
则约束的当事方 这些都是在确定谁是受害国方面的有关因素 1 

5. 根据第 3 条,对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需确定两个要素:即作为或不作为按国际法
规定可归于该国;第二,该行为构成对该不法行为国国际义务的违背 委员会认为,第
二个条件是一种客观要素,是指国家 未履行一项国际义务 2 委员会详细解
释说,不遵守 一国在法律上必须遵守的 行为 构成不法行为 3 法律

上 一词推定是指 司法上的 ,后一措词被定义为 涉及或有关司法实践或法律

  ———————— 

 1  对第 40条的评注,第 4段  

 2  对第 3条的评注,第 1段  

 3  对第 3条的评注(加重强调),第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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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 4 因此有人建议,应遵守的行为必须是法律上的要求,并必须确定是不法
行为国在法律上应遵守的规定 5 确定这种主要规则对条约和习惯国际法来说可能
有所不同  

6. 就一件多边条约而言,国家在加入该条约时显然认识到它们有义务要遵守的规
定 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对这些规定作出保留或声明,但基本上它们受整个条约
的约束—即必须遵守条约 违反某些此类规定就可能伤害其他国家,这须视条约建立
的关系而定 例如,在提出保留意见并被接受的情况下,保留国和接受国之间的关系
就有了变化,肯定不同于保留国同反对国之间的关系 就习惯国际法而言,各国可能
受到一条规则的约束,而无论它们是否具体赞同这项规则 国家可能在默认的基础

上受到约束,6 或因 其本身性质以及鉴于所涉权利的重要性 该规则是一种准

则,它们建立了对国际社会的义务 7 因此,须有两个条件存在,一国才能援用习惯国
际法 第一,国家必须确定把习惯国际法,即统一的国家实践和必须遵守的信念,作为
一项规则予以接受所需的条件,8 第二,它必须表明违约国同声称具有受害国地位的
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足够的联系已足以给予第 40条所规定的地位  

7. 第 40 条是一项重要的规定,澄清了什么时候一国具有确认的地位可提出要求采
取第 41 至 46 条规定的补偿措施的诉讼 这一条还规定了一国对不法行为国可采取

合法的反措施之前所必须满足的初步条件 这一条应适用于关于规范起诉地位的协

定,但须适当地考虑到两种来源的国际法  

   B. 把公约机制同习惯国际法措施相区别 

8. 给予第 40 条规定的地位必然引起的一个问题是,难以确定在违反某些条款时应
采用何种机制 选择强制执行程序或解决争端程序对条约和习惯国际法来说是不同

的 条约可提供具体适用于该条约的一种手段,而习惯国际法则可能允许采取条约
中未规定的各种各样的措施 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总框架下规定了各种反措施,9 
但实施这些措施需符合各种程序要求 10 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条款草案的第 30 条以
及第 47 至 50 条要被接受为习惯国际法,11 那么,对采取合法的反措施必需的要求所

  ———————— 

 4  牛津英语字典 (第八卷,克拉伦登出版社,第 2版,1989年),第 320页  

 5  委员会在其对第 40条的评注内对第 40(2)(e) 条的评注第 22段中似乎确认了这项建议  

 6  在未达到对作为坚持反对者所规定要求的情况下  

 7  巴塞罗那电车 电灯及电力公司案(比利时诉西班牙)(第二阶段)(巴塞罗那电车案) 国际法院

案例汇编 第 3页(1970年),第 33段;或绝对法规则  

 8  庇护权案(哥伦比亚诉秘鲁)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226 页(1950 年);北海大陆架案(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诉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诉荷兰)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3 页(1969 年),第 77
段  

 9  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 (1994年)  

 10  例如, 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 第 22 条要求在终止优惠条件前必须给予一段合
理的时间使其遵约  

 11  关于反措施的规定至少被接受为评价合理的反措施时应考虑的一个条件 ;Gobtikovo-
Nagymaras项目案(匈牙利诉斯洛伐克),1997年 9月 25日的判决,第 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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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规定则少得多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是否应象条款草案设想的那样把采

取单方面反措施排除在外这个问题已引起争议 12 在确定在何种情况下习惯国际法
措施比条约措施更适当时出现了这个问题  

9. 第 40(2)(e)条规定,在一项多边条约或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被违背时,一国就成为
受害国 如果出现重叠,应怎么办呢?在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在对保护人权的

规定作出决定时得出结论说, 在人权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时,保护的形式就是采取
公约本身规定的监测或确保尊重人权的安排 13 这项结论有效地把监督遵守公约
关于人权的规定置于公约机构的权限下,在这个案例中就是 美洲国家组织人权公

约 ( 圣何塞公约 )机制及其当代应用 总的原则似乎是,在一项公约具有针对违
约行为采取行动的机制时,则应优先采用这些机制 例如,与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视公约 有关的任何行为都必须由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处理,因为该 公约 第二

部分授权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执行这些规定  

10. 习惯国际法的情况则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索偿要求完全基于习惯国际法,因
此,国家必须证明习惯国际法中有这种规则,并须证明对这种规则的违背应导致须对
所有国家 即须对国际社会承担义务的后果 这项要求得到委员会的承认 显然,
并非对任何 权利 的侵犯都使任何国家成为 受害国 在巴塞罗那电车案14 中,
法院附带裁定,因为 所涉权利的重要性 ,有些义务是对国际社会的义
务 15 法院说,这些权利如此重要,保护这些权利符合所有国家的 合法利益 16 
国际法院把这些规则确定为应将侵略 种族灭绝以及侵犯包括保护不受奴役和不受

种族歧视在内的基本人权的行为都定为非法行为 17 法院又说, 在全世界,体
现人权的文书并没有使各国有能力保护侵犯这些权利的行为的受害者,无论其在国
籍如何 18 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在据称对所有国家的义务受到违背时,在区域
一级可根据这些公约规定的机制采取保护手段 19 在某种程度上,尼加拉瓜案和巴
塞罗那电车案都提供了把条约措施置于习惯国际法之上的法官意见(至少是在人权
领域)  

11. 委员会或许可对这些事项进行研讨,以澄清事实上公约机制是否应优于习惯国
际法 委员会不妨根据上述意见进一步审议是否适宜分别草拟条款,在不同的两类

  ———————— 

 12  Sornarajah, M, 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机制:东盟的一种观点 ,载于 Chia, S. Y. 和 Tan, Joseph 
L.H.(编辑)的 东盟在世贸组织内:挑战与答复 (东盟秘书处东南亚研究所,1996 年),111,第
122-124页;特别是关于美国 超级 301号法律 的执行  

 13  尼加拉瓜案,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134页(1986年),第 267段  

 14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14页(1970年)  

 15  巴塞罗那电车 电灯和电力公司案(比利时诉西班牙)(第二阶段)(巴塞罗那电车案) 国际法院

案例汇编 第 3页(1970年),第 33段  

 16  同上  

 17  同上,第 35段  

 18  同上,第 91段  

 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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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中处理这两种来源的国际法,而不是象第 40 条那样把二者合并起来 哪种权利

应占优势地位或应采用哪种保护机制的问题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情况以

及权利拥有者的酌处权 除非公约明确地优于习惯国际法的规定,否则对机制的选择可
能主要是在权利拥有者的酌处权范围内 这种情况是现行法还是根据拟议法? 

   C. 反措施 

12. 我们赞同这样一种普遍观点,即在习惯国际法下,准许国家有权针对不法行为采
取反措施 然而,同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一样,我们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反措施
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是否适宜在国家责任范围内制订一种关于反措施的法律制度
在不损害这种立场的前提下,我们仍然要对反措施问题表达某些意见  

13. 第 48 和 50 条规定了一些条件,限制可采取措施的种类,但并没有处理所采取措
施同被侵犯的权利是否应相关或有某种联系这个关键问题 事实上,总的说来,第 50
条似乎没有反映国家惯例或习惯国际法 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其实质内容或许更适
于在一个专家讨论会上处理,而不是作为目前就这些条款草案所进行的工作的一部
分  

14. 反措施的实施允许受害国偏离本来对其有约束力的义务和采取否则属于国际不
法行为的行动 第 30 条规定,若对另一国家针对其实施的国际不法行为合法地采取
这种行动,则这种行动不属于不法行为 尽管评注作了详尽解释,强调必须 按照国

际法规定的条件 合法地采取这些措施,20 但关于国际法所规定的条件的评注中显
然有矛盾之处 一方面,委员会说反措施的目的 根据其定义,是进行惩罚或确
保履约 ,21 但又说采取反措施超过其合法功能或目的时将使它成为不法行为,尤其
是如果其目的是进行惩罚 22 

15. 作为反措施进行的经济制裁的实施和影响必然取决于受害国和不法行为国的经
济和政治地位 实施制裁的能力和造成的影响几乎总是不平等的 一个经济或政治

上较强的国家与较弱的国家相比,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相比,必然更
具备采取有效的反措施的条件 同样,反措施对弱国的影响一般说来其损害程度远
远超过对强国的影响 因此,采用反措施有利于强国,有可能损害任何以平等和正义
为基础的制度  

16. 经济制裁对一国的经济局势造成不利影响,对此应没有什么争议 可能具有讽

剌意味的是,一国违反其国际义务会造成使该国人民遭受痛苦的结果 而这些人民

可能同时已在高压政权下受苦受难 最终是无辜的人民承受经济制裁的结果,而这
些人民因为他们本身可能并不负有责任的错误行为而受到惩罚  

17. 实行反措施绝不能对第三国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尽管第 47(3)条中已对第三
国的权利以及影响到第三国的不法行为作出规定,但可能不足以制止采用过分的或
不合理的措施 委员会已对此表示关切,说这 绝不是个理论问题 他们强调指出

  ———————— 

 20  对第 30条的评注,第 2段  

 21  对第 30条的评注,第 3段  

 22  对第 47条的评注,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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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反措施是直接或故意针对无辜的第三国的情况 23 条款草案可能必须处理损
及无辜的第三国以及对此采取应急行动的问题  

   结束语 

18. 毫无疑问,这些条款草案及其评注对国家责任的发展是重要的,然而,显然有必要
重申必须在国际法上对被指称已经受到违反的任何义务作出明确的规定 必须证明

这项规则肯定将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案24 中讨论了在法律上
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对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负有的某些义务的方
式可能涉及其他国家的利益 在该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处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应优
先于处理对一种利益提出的要求 25 因此,必须澄清给予受害国地位的程序,这不仅
是因为它改变了国家间关系,而且因为它优先于采取属于合法的反措施的不法行为
以及不将其视为不法行为的背景  

19. 我们不认为这些条款草案应采用国际公约的形式 正如其他一些国家指出的那

样,采用公约形式可能造成过分僵硬的规则 委员会拟订的原则应允许国际法庭和

各国灵活地把规则应用于具体情况 因此,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这些条款草案发表
进一步意见和评论的权利  

20. 我们谨再次赞扬委员会为编制关于国家责任的这些条款草案和评注作出的努
力 我们祝愿委员会的工作取得全面成功  

 

   新加坡共和国司法部长办公厅编写 

1998年 6月 10日 

––––––––––––––– 

  ———————— 

 23  对第 30条的评注,第 17段  

 24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造成的法律后
果,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16页(1971年)(1971年 6月 21日咨询意见)  

 25  国际法院年鉴 ,1970-1971年,第 25号,第 107页  


